
“和合学”辨正——与张立文先生商榷（米继军）

米继军 

内容提要：为当代国内著名学者张立文先生所明确提出的所谓“和合学”理论，时至

今日已差不多有近20年的时间了。其影响所及，非限九家、更在政界，甚至还流播到

了异域。在此期间，对此提法，有人赞颂、有人称许、有人摇头，但更多的人却选择

了沉默。而在本文看来，这一理论非但没有什么新意可言，而且更有主观臆断、误解

经典之嫌。究其实，则恐怕它也要同当下其他不少的学说理论一样，从根本上说，是

既无根又无解的；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或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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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代国内著名学者张立文先生所明确提出的所谓“和合学”理论，时至今日，已差不多快

有近20年的时间了。其影响所及，非限九家、更在政界，甚至还流播到了异域。在此期间，

对这一提法，有人赞颂、有人称许、有人摇头，然而更多的人却莫名其妙地选择了沉默——

这一点大概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毕竟国内学术界已有很长时间提不

出什么比这更“新”也更具“首创性”的问题来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张先生的这套理论

可以说是独树一帜、领异标新，其价值与意义当不容抹煞。但问题却是，这一理论又似乎并

没有那么“新”，例如，有人即曾指出，其实，钱穆先生等早就将“和合”作为中华人文精

神的重要特征而相应地作过论述[1]。而且，非仅如此，甚至还可以说，这一思想本来就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张先生本人，则不过只是在将自己完全排除于为其所批判

过的所谓“创造转化论”和“综合创新论”外，同时又在继续重复着自己的“创造转化”和

“综合创新”而已。因此仅就其中所谓“新意”而论，似乎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其所谓

“创造转化”和“综合创新”，更有主观臆断、误解经典之嫌。究其实，则恐怕它也同当下

其他不少“新而短命”的学说理论一样，从根本上说，是既无根而又无解的；甚至还可以

说，它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或假问题。 

然而它毕竟存在已有时日，毕竟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着。为此，笔者曾思考过五年，也曾痛苦

和徘徊过五年：到底是说还是不说——说则无疑于冒犯权威，甚至还可能要触犯众怒，因而

不免于诚惶诚恐；而不说，终究又意难平焉。但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意要以此文向自己仰

慕已久的张先生作些请教；当然，也希望自己还能以此而同时就教于国内、外的其他诸位专

家学者。 

一、大矣哉，所谓“和合学” 

不管前人曾说过些什么，也不管今人又是怎么说，在本文看来，所谓“和合学”，总是要明

确划归到张先生个人的名义之下的；同时，一部长达近80万字的研究专著《和合学概论——

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无疑更为张先生奠定了此方面无可动摇的学术地位，并标著着其

所谓“和合学”理论体系的最终确立——这应当说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和一

个人所共知的不争之事实。 



在张先生看来，21世纪的人类必将面临着这样“五大冲突”，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

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的心灵冲突以及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一想法，倒极易让人联想

到当代美国未来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其实，不然——而

其最大的区别胥在于，在后者看来，这种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最终是无法调和的。于是乎，前

途一片黯淡，让人失望悲观甚至于丧失信心；而在前者看来，尽管如此，尽管人类世界可能

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但这一切又似乎并不构成什么问题，而且完全可以通过为

自己所开列出的一种叫做“和合学原理”的药方，从中加以彻底的解决。并且认为，这一所

谓的“和合人文精神”，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根本的一条有效化解其所谓“五大冲突”之

道；而其所谓“和合学原理”，同时还内涵和包蕴着如下五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所谓“和生原理”：这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之精神的体现； 

二是所谓“和处原理”：这是“和而不同”之精神的体现； 

三是所谓“和立原理”：这是“己欲立而立人”之立己立人精神的体现； 

四是所谓“和达原理”：这是“己欲达而达人”之己达达人精神的体现； 

五是所谓“和爱原理”：这是“泛爱众”之精神的体现。 

那么这个“原理”，在当今现实世界，又该如何能够具体加以操作和付诸实施呢？ 

为此，张先生又明确罗列了如下八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层面：一是“形上和合”，二是“道德

和合”，三是“人文和合”，四是“工具和合”，五是“经济和合”，六是“艺术和合”，

七是“社会和合”，八是“目标和合”。并且指出，“和合学”乃是现代文化方式的选择，

在有效化解当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身与心的矛盾冲突中，具有无限魅力和生

命力[2]。 

这一理论构想，一时间曾在学、政两界均引起了诸多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响和共鸣。譬如程思

远、邢贲思、张岱年等当今国内知名人士便为此而纷纷发表文章、出版专著，明确倡导要在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科学理解和大力弘扬“中华和合文化”，全面实施“中华和合文化

弘扬工程”并藉以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与国际和平的伟大事业[3]；甚至今天，众多有志之士

为此还成立了“中华和合学学会”、“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组委会”这样两个专门性的组

织、研究机构。既如此，则大矣哉！所谓“和合学”，其将有功于今世乎？其将有功于后世

乎？或者，其将有功于21世纪的整个人类乎？ 

对此，细心的人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叫“和合学”？而且又什么叫做“和合”？真的有这

样一种理论吗？如果说有，那么它的根基，到底又何在呢？ 

二、究竟什么叫“和合” 

应当指出，这一想法总的来说是好的，但也并不意味着便没有什么商榷之处——在本文看

来，从根本上说，它至少应当说是一个既无根又无解的理想化的哲学命题，而且其中更存在

着思想理据上传统文化的严重缺席；当然，遑论其所谓“和合学”了——这是因为，据本文

考察，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在古代汉语的传统视阈里，“和”、“合”二字连用，或



“合”、“和”二者并举，似乎并不多见；而且即使其中存在着这样的语词，但亦似乎并没

有张先生之所表达之意。粗略统计，所谓“和合”者，在经、子、史、集中，凡228篇、322

见；而且其中可见之于经部者，仅1篇1处，即《韩诗外传卷三》之所谓“阴阳和合”： 

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踰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

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人

事备乎下，天道应乎上。故天不变经，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

阴阳和合；动以雷电、润以风雨、节以山川，均其寒暑，万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

国用。故国有所安、地有所主，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橶，以通四方之物，使泽人足

乎水、山人足乎鱼，余衍之财有所流。故丰膏不独乐、硗确不独苦，虽遭凶年饥岁、

禹汤之水旱而民无冻饿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转尸，夫是之谓乐。诗曰：“於铄王

师，遵养时晦。” 

而其中“阴阳和合”之所谓“阴阳”，乃是接着上文之所谓“天施地化”一句讲的，不过是

泛指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它可以说是阴与阳，也可以说是柔与刚；当然，还可以是说仁

与义，正如《说卦》之所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

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此外，揆之于史，它似乎更可以说是天

地、乾坤、君臣、父母、夫妇、男女、神明、阴阳、刚柔、冷热、燥湿、盈缺、内外、上

下、远近、高低、强弱……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两两既相对而又相反的煌煌宇宙间所有一

切，万事万物。 

此外，在史籍中，我们还注意到，除有“阴阳和合”外，还有所谓“天地和合”、“上下和

合”、“夫妇和合”、“远近和合”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屡见不鲜，不胜枚举。而“阴

阳”无疑又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理念，它完全可以指代其他所有两两对举、正相反对的

东西。于是乎，这里便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能够谈到“和合”者必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最

基本方面，而且此二者同时又必须是既相对而又相反的；二是所谓“和合”者，到底是什么

意思？其关结点究竟在于“和”还是“合”？ 

仅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它似乎本来就是为原始儒学所固有的一个最一般性常识。众所周知，

为孔子所开创的儒学总是以“两”、“二”为其基本标识的，诸如亲与尊、仁与义、文与

质、忠与恕、礼与乐、忠与孝、多与少、诚与欺、善与恶、内与外以及显与微等等，而且这

一对对思想理念，究其实，又无不涉及上下、左右、前后或内外；换言之，单一的德目在

孔、孟等原始儒家那里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且亦将无从取义。因此孔子总是说“质胜文则

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4]；而孟子则亦总是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

而已矣”[5]。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代学者李观才作如是说：“二为儒之臂”[6]，无

“二”便无“儒”。并且在他看来，道家与儒家又是一致的——老、孔二子间的思想是既相

区别又相联系的，而且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于本末然”，“老氏标本”，以道、德为出

发点；而“孔氏回末”，以仁、义、礼为落脚点。而其最大的联系则在于：“空清泊中”、

“自中而息”，“（内）存于中而外施于训”；但从总体上说，若用司马迁的话讲，它们同

时却又“皆原于道德之意”[7]，在根本上又是统一在一起的。否则，“若忘源而决派，薙

茎而掩其本树，难矣。”[8]  

此外，众所周知，中国的哲学“开端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和老子”[9]。而以孔子和老子为开

端的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而表现为道、德、仁、义、礼这样一些个具体的思想理念，

但在实质上，它们同时却又有着十分系统的内容，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冯芝生先生



谓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而有实质上的系统，实为不刊之至论。”[10]而这一所谓“实

质上的系统”，大概就在于上述诸多一个事物中的两两对立、相反相成的一对对理念之中、

之上或之外。换言之，不同事物之间或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若其并非既相对立又相反对或

者未构成这一事物的“两端”或“二端”的话，则是无法“和合”的。此方面，美国著名学

者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曾说过，“二元论是所有人的王”[11]——也许这句话最

能界定“和合”的基本底线；换言之，只有首先建立在所谓“二元”之上，才可能达致古已

有之之所谓“和合”。也许正是在这一根本视点上，亨氏才得出了上述令人沮丧的结论。试

问：在当今不同文明之间以及在当下其他无不充斥着多元、多义的不同事物之间，难道真的

可以指望实现所谓“和合”吗？这无疑首先便是一个莫大的疑问。 

再就后一个问题而论，所谓“和合”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关结点究竟在于“和”还是

“合”？或者说，在此二者之间，又哪一个更本质、更核心而且也更重要些呢？这也应当说

是当下所有持“和合论”者首先必须予以深入省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在本文看来，史籍中之所谓“和合”，无疑乃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偏正词组；其中，前者为正

而后者为偏。也就是说，这个词的本质与核心端在于“和”而不是“合”。“合”固然重

要，但它不过只是由“和”而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换言之，只有首先做到“和”、首先做

到和睦与和谐，才有可能会相应地带来“合”，亦即合作与协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此二

者的位置似乎还可以互换而成“合和”，并藉此体现也只有通过合作、协作，才能最终达致

和睦、和谐之意。在此，我们注意到，在经、史、子、集之中，所谓“合和”者，更是俯拾

即是，史不绝书。据粗略统计，就有达122篇、185处之多。诸如所谓“阴阳合和”、“天人

合和”、“海内合和”以及所谓“合和朝廷”、“合和万国”、“合和万物”“合和四

海”、“合和父子君臣”等等……而且其中无论是所谓“和合”还是所谓“合和”，似乎并

没有张先生之所表述之意。 

此外，《庄子集解》中则更有云：“贾子道术篇‘刚柔得适谓之和’，所诂是矣。然犹有深

义焉。所谓和者，天地阴阳二气相合而无偏胜之谓也。”[12]——由此亦可见，其中之所谓

“和合”或“和”者，具体在中国古人看来，从总体上说，它更似一种为其所共同企盼达致

的一种目的、结果和归宿，而非张先生之所谓手段、途径或方法。 

三、“和合”到底是前因还是后果 

探讨所谓“和合”或“和”、“合”之最早出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也更必要的，却依然

是全面澄清：究竟什么是“和合”？以及它到底是前因还是后果？ 

据本文考察，所谓“和合”者，今天看来，最早当完整见诸《管子》之《幼官》和《兵法》

二篇，而且此二者在文字表述上又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这里更无疑已为我们明确界定了所

谓“和”、“合”与“和合”的最准确、也最完整的释义： 

旗物尚白，兵尚剑，刑则绍昧断绝。始乎无端，卒乎无穷。始乎无端，道也；卒乎无

穷，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数。不可量，则众强不能图；不可数，则为轴不敢乡。

两者备施，动静有功。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

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此居于图西方方外[13]。 

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



伤[14]。 

在这两段话里，所谓“和”、“合”二者，依本文之所见，应当说是各有其基本前提的——

其中，前者之前提当是所谓“畜之以道”中的一个“道”字，而后者之前提则是所谓“养之

以德”中的一个“德”字；换言之，只有“畜之以道”，才能使“民和”（即和睦、和

谐）；与此同时，也只有“养之以德”，才能使“民合”（即合作、协作）。因此这里之所

谓“和合”，不过意味着和睦合作与和谐协作；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在《管子》作者看

来，同时也还必须要从根本上做到同道同德，或者说是同心同德，如此才能够从根本上做到

“能谐”、“能辑”、“莫之能伤”以及“此居于图西方方外”。也就是说，其实，所谓

“和合”者，不过只是在于其中能够最终导致“能谐”、“能辑”、“莫之能伤”以及“此

居于图西方方外”这一美好而理想之结果的另一逻辑前提而已，而“道”、“德”才是其中

至为关键之所在。是故，对此，切不可寻章摘句、本末倒置，尤其不可因此而妄加推断、遽

下结论，或至少说毋轻议之！否则，不仅不符合《管子》思想的原意，而且也还可能会闹出

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来的。要知道，管子乃是孔子的前人；而且众所周知，从总体上

说，后者则亦曾对前者其人其事推崇有加[15]。因此上述两段话，盖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

视。 

此外，《庄子•知北游》中则亦有言曰：“中国有人焉，非阴非阳，处于天地之间，直且为

人，将反于宗。自本观之，生者，喑醷物也。虽有寿夭，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奚足以为

尧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伦虽难，所以相齿。圣人遭之而不违，过之而不守。调而应之，

德也；偶而应之，道也。帝之所兴，王之所起也。”而对其中之所谓“调而应之，德也；偶

而应之，道也”一句，《庄子集释》中又明确注云：“调偶，和合之谓也。”[16]——由此

可见，即使在庄子等人那里，所谓“调偶”或“和合”者，亦总是一个与“道”、“德”密

切联系、不可分割的理念。也就是说，相对于“道”、“德”而言，“和合”则无疑乃是指

谓着由此而必然带来的一种最终结果；换言之，这一最终结果又必须以“道”、“德”为其

基本前提，必须经由“道”、“德”才能导出——结果固然重要，但比结果更重要、也更必

要的却是可以导向这一结果的根本路径。那么什么是“道”？什么是“德”？或者说，“和

合”这一最终结果又如何可能呢？ 

四、“和合”如何可能 

在张先生看来，“和合”乃是中华文化的首要价值，更是中华人文精神之精髓，只有“和

合”才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同时，他还明确指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

原理，亦即五大中心价值，是21世纪人类最大的原理和最高的价值。 

其实这样一些个结论，今天看来，是未免有些武断的；同时，这些个武断的结论，无疑已涉

及到了先秦儒学及其本质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乃

是以儒、道两家的思想为主流的；也就是说，只有首先弄清楚儒、道两家思想的本质与核

心，才有可能谈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 

关于先秦儒学及其本质与核心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看法和认识却并不统一：有的认为有

一个，而有的认为是两个[17]。具体地说，有的认为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

为是“仁礼”，有的认为是“时与仁义”；当然，其中还有的则认为是“中庸”、“中

和”。而具体在张先生看来，它又是所谓“和合”。真可谓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以致让人无所适从。然则《礼记》不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18]乎？不曰



“行修言道，礼之质也”[19]乎？以及《汉书》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

皆其具也”[20]乎？ 

今天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总体上已大致可以归结为一个“道”字。而且这个

“道”，在本文看来，似乎可以说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之所谓“道德”之“道”；同

时，亦似乎可以说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所谓“中庸之道”之“道”。那么何谓

“道”也？曰：“中即道也”[21]，“道无不中”[22]。如果我们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

话说，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23]也

就是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究其实，不过乃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体能

指和对象之所在。而所谓“道”、“中”或者说“中道”者，却乃是“仁义礼乐”的所指、

本质与核心，或于其上、或处其中、或在其外——其中，如果说前者是能指、是存在、是肉

体的话，那么后者则便是所指、是灵魂、是精神。若离开了前者，则后者便恍兮惚兮、无所

附丽，难以正确解读、全面认知和准确把握；同时，若离开了后者，则前者无疑亦将成为陈

旧腐朽、了无生气的东西——这是因为，“中”虽可谓之曰“道”；而所谓“仁义礼乐”

者，亦同样不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而是“道乎所道”之所在。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而形

象地说，它们乃是“道之器也”，以及所谓“道之具也”。 

由此可见，在上述诸多思想理念中，能够真正充当先秦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之本质与核心

的，只能说是“道”、“中”、“中道”或者说是“中庸之道”与“中庸之德”。至于所谓

“中和”以及张先生之所谓“和合”，则不过只是“中庸”最终所欲达致的最终结果而已。

而且在此，与其按张先生的意见将这一结果说成是“和合”，倒不如说成是“中和”更为深

切著明，同时也更符合古已有之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传统。 

然而先秦儒家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何思何虑”？当是时也，老子、孔子、管子、墨

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们，到底在想什么以及怎么想呢？对此，孔子尝

有言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24]。在他看来，尽管当时整个天下、各家各派

的出发点可能是“殊途”、“百虑”的，但他们的最终落脚点同时却又是“同归”、“一

致”的——关于这一点，若我们用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的话说，就是“古典时代的论敌们在他们最为根本之点上是完全一致的”[25]——而且其所

“思”所“虑”，在本文看来，当不外乎“治乱存亡”；而其所“归”所“致”亦不过在于

“何以致中和”——意在于礼义陵迟、礼崩乐坏的混乱社会时局中恢复整个天下安定团结、

有序亲和的正常秩序。这正如《中庸》所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那么何以才能“致中和”而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一言以蔽之曰：“中庸”。正有如

《逸周书•度训》中之所谓：“和非中不立。”然而在“中庸”与“中和”之间到底又有什

么区别呢？在朱熹看来，“变和言庸者”，“以性情言之则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则曰中庸是

也。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26]——按照他的意见，“中庸”这一理念是完全可以包

蕴和涵摄着“中和”的。同时，在《中庸》看来，“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达道也”——也就是说，在“中”与“和”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对此，朱熹是这样解释

的：“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

所共由，道之用也”[27]——意思是说，“中”乃是“道之体也”，而且“天下之理皆由此

出”；而“和”，则不过只是“道之用也”，同时又是“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由此亦可

见，所谓“和”者，无疑乃是“中”之“用”也，是“用中”，连续不停地“用中”、持续

不断地“用中”或者说是“中庸”。 



此外，还是要属董仲舒曾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来得切中肯綮、最为到位，“中者，天下之所终

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28]在这段话中，董子

竟将“中”与“和”分别提升到了“天下”、“天地”这样一个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高

度，可以说是说到家了。那么什么是“中”？董子在此说得甚为明白：“中者，天下之所终

始也”；至于什么是“和”？董子同样亦交待得十分清楚：“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于

是乎，所谓“中”与“和”便由此而最终被提升到了一个最终极的本体论的高度；于是乎，

在此，董子则更将“中”与“和”分别与所谓“道”与“德”有机结合、完美统一在一起。

并且认为，“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换言之，所谓“和”，就是“德”而且是其

中最“大”的“德”；而所谓“中”，也就是“道”而且是其中最“正”的“道”——他的

这一说法，应当说是极为精辟的。至此，最为关键的问题便是，到底什么是“中”或者“中

庸”呢？ 

不管古往今来人们作何解释，所谓“中”或者“中庸”，在本文看来，归根结底，都不过乃

是一个率性自然、无为而治的“道”；或者说，是一种思想方式和方法。 

有关于此，众所周知，老子曾作如是说，“执古之道，以语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已”

[29]；“我无为，人自化；我好静，人自正（定）；我无事，人自富；我无欲，人自朴”[3

0]和“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31]以及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2]

等等……而对其中后一句话，王弼曾作过一番很好的解释：“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

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意思是说，所谓“自然”

者，其本意就是“本然”，就是所谓自然而然、自己如此，或者说是“自己如尔”。我们知

道，张岱年先生曾为此而说过这样的话，“所谓自然，皆系自己如尔之意……道之法是其自

己如此。”[33]——换言之，所谓“自然”其实就是事物初始的样子或本来的样子，并没有

什么神秘之处。但问题却是，这一思想却并非以老、庄为代表的原始道家的什么专利，而以

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对此亦同样情有独钟。 

此方面，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细节。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

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34]——实际上这如何可能呢？职是故，对此，似不必过于认真；

否则，就上了他的当。因为我们更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细节：子贡的确曾向孔子问起

过天道，而乃师则亦曾作过“予欲无言”的表示；而当子贡又进一步追问“子如不言，则小

子何述焉”时，于是乎，孔子便作如是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35]其实，孔子在这里无疑已为我们豁然揭开了“不可得而闻”的“夫子之言性与天

道”的全部秘密——一言以蔽之曰：率性自然，无为而治——因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而用《中庸》的话说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

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大概便是孔子之所谓“天道性理”吧？如此看来，人

何言哉、地何言哉、天何言哉，道亦复何言哉？而且“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3

6]“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37]试想：子贡其人，无疑乃是孔门中的“受业

身通之徒”，“言语异能之士”[38]——聪明得很。既如此，则其又何以愚钝到不能正确领

会乃师说话意图的程度呢？对此，董仲舒的一句话，说得可谓直截了当：“圣人法天而立

道”[39]；同时，顾炎武对此则似乎看得更为真切、明白：“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

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闻。’”[40]既如此，还有其他什么可以言说的呢？ 

由此可见，其实早在老子、管子、孔子等等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们那里，无疑已为我们找到了

何以“致中和”的根本道路，而且其中的道理又是言简意赅、至平且易的。而今天我们之所



当做的最重要、也最必要的，恐怕还是“发现”而不是什么“发明”——这一点，若用孔子

的话说，大概就叫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41]吧？ 

此外，众所周知，即使在现、当代汉语的具体语境之下，张先生之所谓“和合”一词，亦堪

称语义隐晦，令人费解，更无论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所谓“和生”、“和处”、“和

立”、“和达”以及“和爱”者[42]云云了。 

五、结  语 

对张立文先生之所谓“和合学原理”以及接踵而至的有关“学会”、“工程”者，本文并不

想妄加揣度；然而，行文至此，有两句前人说过的话，却禁不住言犹在耳，挥之不去。而这

一所谓“和合学”理论之症结，则恐怕就出在这里： 

其中一句便是凌廷堪《校礼堂文集》中之所谓“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及其所谓“礼

之外，别无所谓学也”，“不必舍此而别求新说也”[43]；而另外一句，则是《孟子字义疏

证》中之所谓：“致其心之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既如此，“又焉用知一

求一哉”[44]? 

其实，此方面，亦正有如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阿兰•布鲁姆（Allen Bloom）之所言，

“任何一种严肃的新说法，它必须基于与旧说法的深刻对质。这种对质具有更多有益效果，

（至少）它（可以）摧毁人的自以为是并给予我们（以）更高的渴望”；否则，其将不免于

使哲学沦为“创造出来的学派的产物”，“因而也就造成学识惨重的、也许无可挽回的损

失，曾经明灭闪烁多少世纪的光就此熄灭”[45]——这里尽管只是阿兰本人具体针对约翰•

罗尔斯之所著《正义论》而言的，但我们援引于此，并藉以指陈上述有关问题的弊害所及，

细味起来，似乎也同样说是极为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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